中華民國滑雪協會自費參加國際賽事處理原則
113.12.30臺教體署競(三)字第1130049243號函備查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3.11.08臺教體署競(三)字第1130041653號函示辦理。
二、緣由：囿於近來各運動協會屢有代表隊以自費名義參賽，進而產生糾紛事端之故，為避免類似事端之發生，教育部體育署函示建請本會有關自費參加國際賽事一案，評估訂定適當參賽標準及遴選排序等方式，並依實際出國參賽狀況研擬自費參賽人員之權利義務事項。
三、處理原則方式如下：
(一)凡以本會(TPE)名義參加FIS主辦之國際賽事教練、選手，其身分資格之審議，均須經本會選訓委員會依代表隊照遴選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，並經會議討論後函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始得為之。
(二)前述所指之國際賽事，係依據國際滑雪總會(FIS)ICR規定之賽事範疇訂定之，我國隸屬於亞洲及遠東區，舉凡：世界錦標賽(World Championship)、世界盃(World Cup)、世界青年錦標賽(World Junior World Championship)、亞洲錦標賽(Asia Championship)、亞洲盃(Asia Cup)、遠東盃( Far East Cup)、亞洲青年錦標賽(Asia Junior(Children)  Championship) 、FIS CHI及FIS JUN等由本會依規定遴選隊伍代表本會參賽，不另派其他隊伍參賽，以免不必要之爭端。

(三)有關參加FIS NC及FIS Race賽事處理原則，如經考量認為有助選手取得更佳之FIS 點數，並經選訓委員會會議通過籌組國家代表隊參賽；並且為鼓勵地方協會、俱樂部積極參與國際賽事，地方協會、俱樂部得提出申請參加FIS NC及FIS Race賽事，同時連同自費參賽聲明書(附件一)正式據函送本會審辦同意後始得為之。
(四)地方協會、俱樂部組隊參賽需研訂參賽標準及遴選辦法送本會，俾便召開相關會議審議憑辦。
四、權利與義務事項：
(一)本會有協助地方協會、俱樂部辦理參賽報名事宜之義務。

(二)地方協會、俱樂部有權利籌組隊伍參加前述之FIS NC及FIS Race賽事，同時須將參賽標準及遴選辦法、代表隊名單、經費預算表等相關資料送本會查參。

(三)地方協會、俱樂部組隊參賽需有統一服裝、參賽器材及相關設備，本會有義務提供參賽隊伍我國代表隊之旗幟(需於賽後返國繳回本會)。
(四)地方協會、俱樂部參加FIS NC及FIS Race必須備齊具該單位正式頭銜之文件，送本會憑辦。
五、其他：
本原則未盡事宜，依主管機關之函釋判定為準。

六、本原則經本會運動員及選訓委員會討論後送本會理事會審議，再送教育部體育署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
